
鹤山市水务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目录

一、重大行政许可决定法制审核目录

（一）取水许可审批

（二）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
（三）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含临时占用）审批

（四）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

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

（五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

（六）迁移、损坏水利工程设施，占用影响农业灌溉水

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批

（七）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

二、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目录

（一）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

（二）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

（三）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

行政处罚决定

（四）没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所得，数额较

大的行政处罚决定

（五）没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财物，标的金

额较大的行政处罚决定



（六）适用听证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三、重大行政强制决定法制审核目录

（一）扣押（或查封）违法作业工具、机械及设备等的

行政强制决定

（二）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行政强制决定

（三）封闭工程或设施的行政强制决定

（四）加收数额较大的滞纳金的行政强制决定

（五）代为恢复原状、清理等代履行决定


